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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经信办〔2020〕104 号

关于做好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加快生产

专项补助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县市区（园区）工业经济主管部门、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绵阳市关于印发全力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

业加快生产的有关措施的通知》（绵府办发〔2020〕6 号）文件

精神，支持相关企业加快生产，加大我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力度，

现就做好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加快生产专项补助资金申报工

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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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疫情防控期间纳入我市支持生产口罩、防护服、电子测温

仪、护目镜等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，产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。

二、申报类别及条件

（一）员工加班工资补助（一）员工加班工资补助（一）员工加班工资补助（一）员工加班工资补助

对涉及口罩、防护服、电子测温仪、护目镜的生产企业，其

员工的加班工资按国家规定给予补助。

1.申报企业必须出具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（复印件）、税务登记证（复印件）、支付员工加班工资的财

务凭证（复印件）；

2.单户企业申报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；

3.疫情防控期间员工加班工作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如通知、总

结、简报、图片等）；

4.对获得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，市上不再给予补助。

（二）税收补助（二）税收补助（二）税收补助（二）税收补助

对纳入支持的企业，在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的产品，其应缴纳

的增值税、所得税，按国家政策规定予以减免，或按其缴纳额，

给予全额补助；需缴纳的相关费用全部免除。

1.申报企业必须提供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、组织机构代

码证（复印件）、税务登记证（复印件）；

2.在疫情防控期间已缴纳税费的生产企业，提供所缴纳费用

的相关凭据（复印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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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疫情防控期间产生税费但还未缴纳的生产企业，提供税

务部门认定应缴税费相关证明文件。

（三）贷款贴息（三）贷款贴息（三）贷款贴息（三）贷款贴息

加大对疫情防控生产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，对疫情防控期

间，在技术改造、流动资金贷款方面给予 50%的贷款贴息（获得

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，除省上补助部分外，剩余部分由市上

按 50%比例给予补助）。

1. 资金申请报告及资金申报表；

2.疫情防控期内新生效的贷款合同复印件、贷款发放凭证、

银行利息支付凭证等。

（（（（四）扩产扩能和转产设备投资补助四）扩产扩能和转产设备投资补助四）扩产扩能和转产设备投资补助四）扩产扩能和转产设备投资补助

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开展扩产扩能技术改造和企业

转型生产疫情防控物资,对符合条件的,按设备投资额的50%给予

补助（获得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，除省上补助部分外，剩余

部分由市上按 50%比例给予补助）。

1.项目备案文件；

2.营业执照、环评及相关资质文件；

3.设备清单；

4.设备购销合同、发票、付款单据复印件。

（（（（五）新产品研发攻关补助五）新产品研发攻关补助五）新产品研发攻关补助五）新产品研发攻关补助

对研发疫情防控新产品的企业，按照项目产品研发投入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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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50％给予补助（获得省级专项资金支持的企业，除省上补助部

分外，剩余部分由市上按 50%比例给予补助）。

1.企业在研发中购置设备、试制的专用仪器、现有仪器设备

的升级改造和设备租赁等合同及产生费用的相关凭据（复印件）；

2.企业在试制期间产生的材料、测试、化验及水电气等费用

的相关凭据（复印件）；

3.企业在项目研发过程中支付专家、项目审计等费用的相关

凭据（复印件）；

4.新产品研发攻关补助资金申请表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（一（一（一））））组织申报组织申报组织申报组织申报。。。。各县市区（园区）工业经济主管部门会同

同级财政部门，严格按照支持的范围、类别和条件，指导企业提

供相关材料，经初审后以正式文件上报。

（二（二（二（二））））资金预拨资金预拨资金预拨资金预拨。。。。市经信局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县市区（园区）

上报的资料进行审核，按照市政府“十条措施”规定，核算补助

资金，预拨付部分资金到各县市区（园区）。

（三（三（三（三））））清算拨付清算拨付清算拨付清算拨付。。。。疫情结束后，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组织专

家对企业员工加班工资、贷款贴息、扩产扩能和转产设备投资及

新产品研发攻关等情况进行核验。按照“多退少补”的原则，据

实清算，并将剩余资金拨付到各县市区（园区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

5

（一）严格核实把关。各县市区（园区）工业经济主管部门

要积极组织企业申报,对申报材料进行核实把关。疫情防控期间

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适时申报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申报企业应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,并

提供真实性承诺书。对违反规定的收回资金，并对违纪违规问题

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申报时，所需资料和附件等与市经信局相关科室联系。

（四）各县市区收到预拨资金后，按照即报即拨的方式将补

助资金及时兑现给企业，严禁挪用、挤占。

（五）上报申报材料，需报送电子文档和纸质文件。纸质申

报材料要装订成册，一式 2 份（1 份报市经信局，1 份报市财政

局）。材料不全或不规范的，不予受理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市经信局

财务和资产管理科 梁 翼 2242905

加班补助类加班补助类加班补助类加班补助类 经济运行科 周晓宇 2242987

税收税收税收税收补助补助补助补助类类类类 财金协调科 谢 陈 2223427

贷款贴息类贷款贴息类贷款贴息类贷款贴息类 财金协调科 谢 陈 2223427

设备补助类设备补助类设备补助类设备补助类 技改投资科 马 寅 2243009

研发攻关类研发攻关类研发攻关类研发攻关类 技术创新科 陶怡佳 2223626

市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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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科 张瑛瑜 2224176

六、监督举报方式

市经信局机关纪委 2225783

市纪委监委驻局纪检监察组 2928907

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绵阳市财政局

2020 年 2 月 27 日

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0年2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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